
关于《管城回族区税费共治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起草说明

管城回族区财政局起草了《管城回族区税费共治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将以区政府办公室的文件下发，现将起草

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（一）2023年 9月 8日，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郑

州市税费共治办法(试行)》（郑政〔2023〕20号）文件。为认

真贯彻落实本办法，区财政局于 12月 1日，就《管城回族区税

费共治办法（试行）》以书面形式征求区直有关单位及街道办的

意见，结合意见建议修改完后，形成了审议稿。

（二）制定《办法》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税费共治的迫切需要。

2017年原《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运

用云计算大数据开展综合治税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管政办

〔2017〕13号）废止。随着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不断

推进，出台《办法》是为了全面加强税费征收管理，依法规范税

费数据共享，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协税护税职能，着力构建 “以数

治税”的税费共治新格局，形成税费精诚共治合力，更好地助力

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决策依据

（一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



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12号）

（二）《郑州市税费共治办法(试行)》（郑政〔2023〕20号）

三、总体框架

本《办法》共分五个章节二十一条，具体如下:

（一）第一章为“总则”，共 4条。主要内容为制定本办法

的依据及目的，本办法的适用范围和名词释义，税费共治保障工

作遵循的原则。

（二）第二章为“税费共治职责”，共 4条。主要内容为各

相关部门及街道办的税收共治职责，税务机关履行的税收共治职

责等。

（三）第三章为“ 税费数据共享”，共 2条。主要内容为税

务机关应会同税费共治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建立健全本区税费信息

交换共享机制，依托数据平台，推进实现税费信息的数据整合、

信息共享共用等。

（四）第四章为“保障措施”，共 10条。主要内容为有关部

门要依法依规履行协税护税工作职责，为税务机关工作提供协

助，联动构建更高层级、更广范围、更加高效的制度化税费共治

新格局。为强化成效，将税费共治工作纳入区委、区政府督查工

作考核范围，对负有税费共治职责和任务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、

有关单位参与税费共治情况和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定期

通报督查结果，加强绩效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，统筹开展督促督

导，确保税费共治保障工作落地见效。



（五）第五章为“附则”，共 1条。主要内容为《办法》执

行时间和管城回族区税费共治领导小组成员名单。


